附件

《事故分类与调查分析技术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

	文件名称
	事故分类与调查分析技术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

	牵头起草  单位
	深圳市应急管理局
	立项日期
	2022.7

	市应急管理局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：2022年11月3日- 2022年12月4日

	序号
	章条编号
	意见内容
	提出单位/个人
	处理意见
	备注

	1
	6.0
	建议增加其它伤害事故类别。事故分类中，其它伤害是20类之一
	深圳市瑞美运输有限公司，李玉平
	采纳。统称到其他事故类别，由于个别事故的发生，并不一定造成人员伤害，如因管理、个人原因造成的水、电、油、气等城市生命线中断事故等。
	

	2
	增加小节
	增加事故性质的认定。事故性质认定是事故调查的职责之一
	深圳市瑞美运输有限公司，李玉平
	采纳。增加7.3事故性质分析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规定，在对事故调查所确定的事实、事故原因等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，认定事故为责任事故或非责任事故：
a)	责任事故，因管理原因或个人原因导致发生的事故；
b)	非责任事故，由于自然界的因素而造成不可抗拒的事故，或由于当前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发生的难以预料的事故。
	

	说明：1.征求意见应采用网络、电话、书面以及会议相结合的方式，时间一般不少于1个月。
2.处理意见分为“采纳”或者“不采纳”，对于不采纳的，应当在“备注”栏注明。



